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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 

  

《碧巖錄》係宋代著名之禪宗典籍，在禪門中具有重要的宗教實踐

意義。若作為一般學問研究之對象，須考慮處理之方式及目的。 

  本文認為應先了解禪宗自我完成之實踐性，然後在合理範圍內依一

般學問方式進行研究。首先說明禪宗公案之形成與發展，以確定《碧巖

錄》之成立背景。其次，從禪與教典之關係及五家宗旨之闡述兩方面，

說明此書之經典地位及其特色。最後說明道與語言文字之關係，以了解

此書之理論基礎。經由以上討論，對此書在中國禪宗史或歷史文化上之

貢獻，可有較清楚的認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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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結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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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  

一般認為禪宗是最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佛教宗派。從其在中土產

生、發展之歷程來看，經由無數禪僧的修道實踐與著述立說，構成了一

個自成一宗之局面，迄今其宗門儀式與精神仍在現實人間耀動著。在「教

外別傳，直指人心」之大旗下，歷代禪門人物朝此方向努力，早已闢出

一條大道。其間雖夾有禪與教典、禪與淨土及禪與儒道等相關論題，但

大方向可謂明確不變。 

對屬於宗教實踐領域之禪宗而言，研習者若無相應之宗教心靈，是

否有所妨礙？又是否可從一般研究歷史與思想及其他現代學問之立

場，予以分析研討？關於此問題，如習者所知，日人鈴木大拙與胡適有

關禪宗史研究之觀點的討論，至今仍有參考之價值。[1]約言之，如對禪

宗作為學問之性質無充分的反省而漠視其宗教實踐之意義，將有鈴木所

說隔靴搔癢或陷入主觀評價之虞。反之，若無合理的學問處理方式，則

對屬於人類歷史文化之禪宗，不能 

http://enlight.lib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1/bj011354287.htm#_ftn2

